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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故收征 两人分得  平方米公房，算居住困难吗？

丢失两个多月的手机显示开机？
民警与捡拾者相向而行，物归原主

李先生春节在老家崇明丢失一部手机，

五一假期再回老家时，发现丢失的手机竟然

开了机。5月3日，崇明公安分局港沿派出所

接李先生报警，称其当天的华为账号显示他

丢失两个多月的手机处于开机状态，并且连

着一处Wi-Fi。因为是新手机，李先生希望民

警根据这一线索帮他找回手机。

民警询问李先生当时在村里走过的路，

并分析丢失的手机极有可能被附近村民捡

拾。根据这一判断，民警想到一个最原始，也

是最精准的寻找方式，即通过重走李先生的

路，用手机搜寻同名Wi-Fi。

经过民警走访调查，终于在一处乡村道

路交叉口找到满格信号的同名Wi-Fi。此时

出现了新的难题，交叉口的四户人家均有可

能是这个Wi-Fi的主人，民警灵机一动，做起

入户反诈宣传来。进入其中一户，帮助村民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App的同时，民警顺便看

了手机连接的Wi-Fi，却不是同名Wi-Fi。

就在民警准备去另一户村民家时，路上

一年轻小伙和一名老人向停着的警车走来，

民警迎上去后得知，腿脚不便的杨大爷是要

将捡到的手机上交给民警。此时，派出所也

给民警打来电话，让他赶去杨家。

原来，春节时杨大爷在宅前小路上捡了一

部智能手机，并不贪财的老人想着找失主，苦于

不会用智能手机，当时家里其他人又都回了市

区，他随即将手机放进了衣柜，准备让儿子或孙

子下次回家再想办法，这一等就到了“五一”。

5月3日，孙子小杨接过爷爷递来的手

机，开机充电，连上家中的Wi-Fi后发现，崭

新的手机里尚未储存电话号码与微信。没办

法取得有效信息的小杨打电话到派出所，告

知爷爷捡到手机，要交给民警，这才有了爷孙

捡到手机交给民警的画面。

李先生拿回丢失了两个多月的手机，感

慨万分，他既感谢乡亲的淳朴，又感谢民警的

真情帮助。 本报记者 解敏

出境游船只意外倾覆，索赔道路一波三折

郭先生住的公房被征收了。弟弟郭某认

为自己曾分得的福利房面积太小，属于居住

困难，其仍有权参与征收利益的分配。因协

商分割征收补偿款不成，郭先生无奈把郭某

告上法院。

郭先生和郭某系同胞兄弟，郭家父母在

上海留有一套公房（以下简称系争房屋），房

屋承租人为郭父，郭先生和郭某均在系争房

屋出生长大。1982年郭某婚后在其本人单位

分到一间公房，房屋登记面积为12平方米，受

配人为郭某夫妇。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郭先

生去了外地，1977年和杨女士结婚，次年生下

一子小郭。1992年小郭按照回城政策户口从

外地迁入系争房屋。1998年2月，郭先生夫

妇的户口同时从外地迁入系争房屋并实际入

住。1999年4月，郭某夫妇的户口迁入系争

房屋。2002年郭家父母先后去世。2003年小

郭婚后搬出系争房屋，之后系争房屋由郭先

生夫妇居住，直至被征收。

2023年2月，系争房屋被纳入征收范

围。同年3月15日，郭先生作为该户签约代

表和征收单位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拟获

得征收补偿款725万余元。在协商征收补偿

款分配时，郭某认为，当年其夫妇虽享受过福

利分房，但仍属居住困难，且仍为系争房屋同

住人，有权参与征收补偿款分配。郭某认为

房屋征收前小郭并不居住在系争房屋，动迁

款兄弟两家应均分。经多次协商，郭某仍坚

持至少分得320万元。

郭先生找到我们咨询。我们给他梳理分

析本案，认为系争房屋的征收补偿利益均应

归属于郭先生一家三口所有。首先，郭某夫

妇享受过福利分房，不属于居住困难的情况，

不能被认定为系争房屋同住人。虽然郭某夫

妇当年受配的房屋只有12平方米，但已属于

住房解困。居住是否困难应当是用当时的标

准来衡量，而不能适用现在人均建筑面积22

平方米的标准衡量。上海市上世纪九十年代

住房解困标准是人均4平方米（使用面积），郭

某夫妇受配的公房明显符合住房解困标准，

受配房屋后当然不属于住房居住仍然困难的

情形。郭某夫妇因享受过福利分房不能被认

定为系争房屋同住人，无权参与系争房屋征收

补偿利益的分配。其次，郭先生一家三口均应

被认定为系争房屋同住人。小郭按知青子女

回城政策户口迁入系争房屋，且曾长期居住于

该房屋，符合同住人条件，司法实务中认定居

住一年以上的标准是末次户口迁入后实际居

住一年以上，而非确定是房屋动迁时往前推算

一年的时间。郭先生是知青身份，户口当年从

系争房屋迁至外地，最终户口回到系争房屋，

属于户口原迁出原迁回的情况。杨女士是基

于知青配偶身份户口迁入系争房屋。郭先生

夫妇户口末次迁入后长期在系争房屋居住，

二人无疑都符合同住人认定条件。

后郭先生一家委托我们代理起诉维权。

案件走向和判决结果符合我们之前的分析预

测。法院经审理认为，郭某夫妇曾享受过福利

分房，且不符合居住困难情形，故郭某夫妇不

符合系争房屋同住人条件，无权参与征收补偿

利益的分配，认定三被告均符合系争房屋同住

人条件，最终判决征收补偿款归三原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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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老先生退休后经常与朋友结伴外出旅

游，一来二去便与甲旅行社的负责人葛经理

相熟，能第一时间获悉性价比高的出游资

讯。有一天，葛经理称近期有个去泰国旅游

的低价团还有空位，问他有没有兴趣参加，侯

老先生当即同意，并将他和朋友3人共计1万

元的团费交给葛经理。由于彼此熟悉，双方

并未签订书面合同，葛经理也没有开具收据。

次月，侯老先生与朋友满怀憧憬地踏上

了泰国之旅。万万没想到的是，行程第五日

在赴海岛观光途中，旅游团乘坐的快艇在海

上倾覆，16名游客与导游皆落水，幸被救起，

但证件及行李全部遗失，后续行程被迫中断。

当地负责接待的旅行社与游客签订了赔

偿协议，向侯老先生支付了财产赔偿费3200

元和精神损失费1000元。惊魂未定的侯老先

生回国后感到听力严重下降，赶紧到医院检

查，被诊断为右耳极重度聋、左耳听力减退。

经过半年治疗仍未好转，保险公司向侯老先

生赔付了意外医疗保险金2000元和意外残疾

保险金1.5万元。

侯老先生认为，该保险金远远不能弥补

其身心所受伤害，遂向静安区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要求甲旅行社赔偿人身损害相关费用

29万元，其他财产损失3.3万元，并全额退还

旅游费用。

辩诉意见

散客团未签合同
谁该为事故担责

法庭上，侯老先生称团费以现金形式支

付，自己没有签过书面合同，收到的出团通知

上也没有具体的旅行社名称或标识。

甲旅行社辩称，甲旅行社虽根据保险公司

的要求出具《出险证明》，但与侯老先生之间不

存在旅游合同关系，自己只是在乙旅行社泰国

组团临时缺人的情况下，将侯老先生一行3人

推荐给乙旅行社，责任应由乙旅行社承担。

法院依甲旅行社的申请追加乙旅行社作

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乙旅行社到庭辩称，

从未组织过该旅游线路，亦未收取过团费，不

应当承担责任。销售员洪某到庭称，当时其

是乙旅行社的销售业务员，从第三方处接到

16人泰国游的业务邀约，并将钱款和游客资

料转给了认识的丙旅行社业务员。

法院又追加丙旅行社作为共同被告参加

诉讼。丙旅行社承认自己为侯老先生一行泰

国旅游团提供机位服务，收取每人2400元的

机位费用，但没有提供过其他旅游服务。他

们与侯老先生、甲旅行社之间均无合同关系，

不应当承担责任。

法院向参与组团的其他人员调查取证。

该团领队、召集人徐领队称，他组织同学去泰

国旅游，与侯老先生等3人一起拼成16人的

散客团，筹集费用后交给甲旅行社的葛经理

安排机票和住处，到泰国后由地接社安排导

游接待。

法院判决

认定甲旅行社与
老人成立旅游合同关系

静安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中，侯

老先生主张其与甲旅行社成立旅游合同关

系，虽不能提供书面合同或出团通知，但甲旅

行社出具并加盖公章的《出险证明》能够证明

该泰国游活动由甲旅行社组织。甲旅行社申

请追加的被告中，乙旅行社的员工出具过付

款确认书，丙旅行社为侯老先生等16名游客

提供了机位服务，但乙、丙两家旅行社均否认

收到侯老先生的旅游费用并提供后续旅游服

务。根据现有证据，甲旅行社不能证明其他

被告与侯老先生已形成旅游合同关系，应认

定甲旅行社与侯老先生成立旅游合同关系。

依据旅游法相关规定，结合翻船事故对

侯老先生听力损伤结果的参与度，静安区人

民法院依法判决甲旅行社赔偿侯老先生各项

损失20万元（已扣除保险理赔金），退还侯老

先生除了已发生的住宿、交通、餐饮费用外的

团费300元，对侯老先生主张其他财产损失的

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法官提醒

旅游消费者应当如何规避旅游风险，在

意外发生后又该如何保障自身权益呢？

1.选择正规旅行社，签订书面旅游合同
目前有的线路旅游市场鱼龙混杂，在令

人心动的实惠价格背后，往往隐藏着拼团等

陷阱，旅游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销售人员

层层“转卖”给其他旅行社，最终出现问题时

竟不知谁才是真正的组团社。为避免此类风

险，旅游者应选择具备旅游经营资质的正规

旅行社，与其签订书面旅游合同，交付团费时

尽量选择以银行转账或线上支付方式付至旅

行社账户，要求对方开具正规旅游发票，出团

前记得索取载明旅行社名称的出团通知及行

程安排。

2.旅游意外发生后明确责任主体，及时
主张诉求
旅游过程中，旅游者会与许多主体产生

联系，比如与旅游者订立包价旅游合同的组

团社、接受组团社委托在目的地接待旅游者

的地接社、协助旅行社实际提供服务的履行

辅助人等。根据法律规定，由于地接社、履

行辅助人的原因违约的，旅游者应直接向组

团社主张责任，组团社承担责任后可以向地

接社、履行辅助人追偿。但是，如果由于公

共交通经营者的原因造成旅游者人身损害、

财产损失，由公共交通经营者依法承担赔偿

责任，旅行社应当协助旅游者向公共交通经

营者索赔。

3.出游前购买足额旅游保险，做好安全
防护
旅游保险是针对旅行途中可能发生的各

种意外所做的保障，包括旅游人身意外保险、

医疗费用保障、个人财物保障、旅程延误或取

消保障等，其特点是针对旅游者的责任全面、

保障覆盖率高，尤其对于非旅行社责任事故

具有较好的保障效用。旅游者可以选择通过

旅行社购买旅游产品，也可以自行向保险公司

购买。其中，应注意保险金额需买足，有的人习

惯性购买最低额度保险，尽管收费低廉，但对

于大事故起不了足额保障作用。如果购买了

旅游保险，应妥善存放保单等资料，出门前提前

告知家人相关情况。旅游途中应结合年龄、体

能、经验等实际状况，选择适合自身条件的旅

游项目，做到高高兴兴出游，平平安安回家。

通讯员 杨艺珅 本报记者 郭剑烽

案情回放

泰国游低价团遇险
地接社只赔    元

  岁的侯老先生与朋友组团
前往泰国旅游，不料在乘船途中遭
遇险情，船只进水倾覆。侯老先生
所幸得救，但随身财物丢失，还留
下重度耳聋的后遗症。

回国后，侯老先生向上海市静
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旅行
社赔偿损失，审理过程却出人意
料，一波三折。


